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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广纳社会各界优秀专业人才参与株洲仲裁工作，改善和优化仲裁员组成结构，不断提高仲裁办案质量和仲裁公信力，株仲秘书处于2022年2月23日在株洲市司法局官网以及株仲官网发布《株洲仲裁委关于选聘仲裁员的公告》，现将第六届株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的申报、选聘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第六届株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申报情况
截至2022年3月10日，申报第六届株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的总人数共计366人，现根据相关情况做如下分类：
1、按申报人员地域划分
省内申报人员：共计274人，其中株洲市244人（市区174人、醴陵17人、攸县26人、茶陵27人），其他市州30人。
省外申报人员：共计92人。
2、按专业类型划分
法律专业人员：共计320人，其中：律师264人；曾任审判员29人；法律研究、教学工作者21人；从事仲裁工作满八年的6人。
非法律专业人员：共计46人，其中：具有法律知识、从事经济贸易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43人；其他符合规定要求（交通事故调解）的人员3人。
3、按是否为本会第五届仲裁员划分
老仲裁员申报人数168人。
新仲裁员申报人数198人，其中省内新申报106人，省外新申报92人。
4、按年龄划分
以65周岁为界，申报时年龄在65周岁以下的共计353人，65周岁以上的共计13人。
二、第六届株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选聘情况
    根据第六届株洲仲裁委员会业务发展和仲裁员队伍建设的需要，从申报人员中拟选聘第六届株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197人、特邀仲裁员12人，共计209人。
1、株洲市内选聘情况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、《株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聘用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选聘了177人。对未参与办理仲裁案件的本会第五届仲裁员，本次不予聘任。
2、省内其他市州选聘情况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、《株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聘用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求共选聘20人，其中长沙市15人、湘潭市4人、益阳市1人。
3、省外申报人员选聘情况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、《株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聘用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求共选聘12人。聘请的省外仲裁员为特邀仲裁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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